
附件1

 2024级两年制硕士学位环节安排（学生版）

日期 事项 说明

4月16日-23日 修改学位论文 根据查重报告、预审核专家意见、导师意见修改学位论文。

4月24日前
提交学位论文到系统

进行查重

（1）按要求在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录入学位论文信息（其中，关键词3-5个）；
（2）经导师同意后，在系统上传查重论文（建议在导师指导下按查重报告修改，一般可不进行二次查
重）。

4月25日-26日 提交学位论文进行评阅

（1）经导师同意后，在系统“论文评阅申请”处上传盲评论文（PDF格式，命名方式：学号.pdf，需提前
在封面、致谢及发表论文作者姓名等处隐去个人及导师信息）；
（2）在无拒审情况下，盲评时间一般为10个工作日；
（3）专业学位硕士，需另提交1份学位论文给导师，以便进行校外明评。

5月7日-12日 录入明评结果和评阅书 在明评结果返回后，经导师同意，专业学位硕士在系统中录入明评结果和评阅书。

5月7日-16日
修改学位论文

（评阅出现B者）

（1）评阅出现B者，需按规定修改学位论文，修改完成发送至导师审核；
（2）评阅出现C者，需按规定对学位论文进行较大修改，修改时间不少于3周，符合条件者可于秋季申请
学位；
（3）评阅出现D者，需按规定对学位论文进行重大修改，修改时间不少于两个月，经审核通过后，重新进
行匿名评阅，符合条件者可于秋季申请学位；
（4）如对评阅结果有学术异议，可按规定申请学术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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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15日-20日
上传修改审核表

（评阅出现B者）

（1）评阅出现B者，修改的学位论文经审核通过后，应在系统上传修改审核表；
（2）评阅出现C者，需按规定对学位论文进行较大修改，修改时间不少于3周，经审核通过后，在系统上
传修改审核表，符合条件者可于秋季申请学位；
（3）评阅出现D者，需按规定对学位论文进行重大修改，修改时间不少于两个月，经审核通过后，重新进
行匿名评阅，符合条件者可于秋季申请学位。

5月16日-20日 提交答辩申请
评阅意见全部返回且符合要求，经导师同意，在系统中“论文答辩”处提交申请答辩安排；及时领取论文
胶装封面。

5月24日前 参加学位论文答辩
（1）按规定参加答辩，配合答辩组织（全程录音录像）；
（2）若评阅非A，应将《硕士学位论文修改审核表》及对应的评阅书带至答辩现场，供相关专家查阅；
（3）自行留存全部材料电子扫描版。

5月24日-25日 申请学位

（1）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在系统申请学位（如答辩委员会提出了修改意见，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先完成修
改，才能申请学位），务必准确填写“学位论文抽检信息”字段；
（2）如有学术成果，配合导师审核真实性后，提交至系统；
（3）按要求提交相关纸质材料（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表1份（3页），匿名评阅书2份、明评评阅书1份
（专业型），非A的修改审核表，放在对应的评阅书后面；必须按照顺序，且纸质材料的内容和顺序须与
系统完全一致）；
（4）自行留存全部材料电子扫描版；
（5）申请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学生，另需提交：硕士论文原件、论文电子版、《北京理工大学校级优秀
硕士学位论文推荐表》、学生成果清单及支撑材料、《学位论文出版授权书》，具体要求参照《北京理工
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评选办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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